附件1

监管执法检查组成员名单

组  长：	胥洪鸽  应急分局局长
副组长：	徐  胜  应急分局副局长兼任案审委员会主任 
成  员：	刘  林  安全生产股股长（执法队员）
	        刘勇军  办公室主任 （执法队员）、配合执法行
动并担任联络员
王代华  应急救灾股（法宣股）股长、案件审理
委员会成员，负责案件法制审核。 
	        蔡  鹏  “一企一册”案卷归档负责人、负责隐
患问题整改计划、统计表报送，执法全
过程记录      
	向志勇  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
	        杨卿卿  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负责报送执法系统
	        赵岽宇  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负责编辑执法政
务信息报送     
	赵勉菱  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

                



- 2 -

附件2 
                        
安全生产“创安2021”监管执法专项行动重点企业名录库

	危险化学品行业重点检查企业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联系电话）
	行政区域
	行业类别
	企业规模
	隶属关系
	主要风险

	1
	遂宁市天立宏物资有限公司
	陈雪莲13330637755
	河东新区
	危险化学品经营（运输）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企业
	1.甲类库房2.乙类库房3.危化品运输车辆4.办公区5.专用停车场待停区

	2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液化气遂宁分公司
	杨建文18980180303
	河东新区
	危险化学品经营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危险化学品运输

	3
	遂宁安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河东加气加油站
	宋发军15388377287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企业
	1.气瓶库2.油罐区3.充装区

	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仁里加油站
	赵燕春13684423549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

	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大拇山加油站
	王志阳13684423549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

	6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遂宁船山永兴加油站
	唐毅18380204830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企业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

	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加油站西站
	邹乐13684423549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4.LNG卸装、存储区风险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加油站东站
	邹乐13684423549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4.LNG卸装、存储区风险

	9
	遂宁市发力商贸公司船山区唐家乡双塘村严家场加油站
	陈义13215087172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市属企业
	1.着火风险2.漏油风险3.交通风险

	10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A站
	姚玲13698212485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遂宁东加油站B站
	刘斌15282520490
	河东新区
	危化品
	规模以上企业
	央属企业二级
	1.加油机2.油罐区3.发电房

	12
	遂宁中鹏水务有限公司
	张涛15982561342
	河东新区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县属企业
	
	1.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有毒有害介质2.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可燃性气体3.有限空间可能属于缺氧环境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业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联系电话）
	行政区域
	行业类别
	企业规模
	隶属关系
	主要风险

	1
	渔舟村唐太英烟花爆竹经营部
	唐太英15609068360
	河东新区
	烟花爆竹
	微型
	乡属个体
	1.库房存储区2.库房电路风险3.着火风险










安全生产“创安2021”监管执法专项行动一般企业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联系电话）
	行政区域
	行业类别
	企业规模
	隶属关系
	主要风险

	1
	遂宁保力源建材有限公司
	吴秀林15983051833
	河东新区
	建材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私营
	1.机械伤害2.物体打击3.触电事故

	2
	四川恒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刘瀚13088393965
	河东新区
	建材
	微型
	县属私营
	1.机械伤害2.物体打击3.触电事故

	3
	遂宁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谢明华15244915908
	河东新区
	工贸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私营
	1.机械伤害2.火灾事故3.触电事故

	4
	四川正宇包装有限公司
	唐双林13508217866
	河东新区
	工贸
	微型
	县属私营
	1.机械伤害2.火灾事故3.触电事故

	5
	四川博宥印务有限公司
	敬章13808083737
	河东新区
	工贸
	规模以上企业
	县属私营
	1.机械伤害2火灾事故3.触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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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374600]安全生产“创安2021”监管执法专项行动检查事项清单

（一）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重点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主要证据
	法律责任（罚则）
	检查结果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情况
	1.1 经营许可证取得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包括仓储经营）活动，适用本办法。
民用爆炸物品、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和城镇燃气的经营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从事下列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
（一）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
（二）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
	（1）企业营业执照；
（2）经营许可证；
（3）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4）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5）《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询问笔录》；
（7）发证机关查询经营许可证办理事项内容相关资料；
（8）主要负责人为委托授权的，收集委托授权书、委托事项；
（9）销售合同及相关账务资料；
（10）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 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律责任条款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仍然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情况
	1.2 经营许可证延期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3个月前，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
企业提出经营许可证延期申请时，可以同时提出变更申请，并向发证机关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经营许可证；
（3）《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4）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5）发证机关查询经营许可证延期事项内容相关资料；
（6）销售合同及相关账务资料；
（7）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 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律责任条款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仍然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1.3 经营许可证变更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自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办理变更手续。
	（1）企业营业执照；
（2）经营许可证； 
（3）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4）主要负责人任职及职责分工文件；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合格证明文件；
（5）主要负责人为委托授权的，收集委托授权书、委托事项；
（6）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
（7）发证机关查询经营许可证变更事项内容相关资料；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更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经营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经营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经营许可证，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其取得的经营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经营许可证。
	（1）企业营业执照；
（2）经营许可证；
（3）发证机关查询登记情况资料；
（4）转让合同（或协议）；
（5）《现场检查记录》《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证人证言；
（8）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经营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经营许可证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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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管理情况


	2.1 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2010]186号）第一条第3款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企业员工总数的2%（不足50人的企业至少配备1人）......。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合格证书。
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程）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企业应当有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第六条 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的煤矿、非煤矿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7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者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机构选派注册安全工程师提供安全生产服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八条 申请人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3）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文件；
（4）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
（5）企业员工人数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数量比例（2%）；
（6）注册安全工程师配备人数；
（7）有关人员的培训考核合格证、学历、资格证书；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发现其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暂扣期满仍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再具备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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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及考核（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合格证书。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四条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3）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的任职证明文件；
（4）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考核合格证》；
（5）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学历证明；
（6）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资格证书；
（7）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8）有关人员的身份证；
（9）《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0）《询问笔录》；
（11）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发现其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暂扣期满仍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再具备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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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新上岗从业人员登记表；
（4）新上岗从业人员身份证；
（5）新上岗从业人员培训记录（签到表、培训内容、考核试卷、考核成绩等）；
（6）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7）人员岗前三级教育和培训档案；
（8）培训考核结果、录用情况；
（9）《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0）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1）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2.4 从业人员“四新”培训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四新”项目有关资料；
（4）从事“四新”项目工作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
（5）“四新”从业人员培训记录和档案（培训签到表，包括师资安排、安全技术特性、安全防护措施等培训内容，考核试卷和结果等）；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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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从业人员培训时间和培训记录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应当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 第二款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8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6学时。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 第二款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从业人员花名册；
（4）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5）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复训资料（培训合格证）；
（6）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7）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实施相关资料；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的；......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2.6 告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事项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学习记录（包括学习内容、人员签到表、学习时间、考核情况等）；
（4）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辨识和登记表或者记录；
（5）危害因素告知单、防范措施、应急措施；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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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作业人员实习上岗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矿山新招的井下作业人员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招的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人员，除按照规定进行安全培训外，还应当在有经验的职工带领下实习满2个月后，方可独立上岗作业。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新招人员登记表；
（4）三级教育培训档案；
（5）企业涉及的危险工艺（包括名称、流程、操作规程、重点环节、危害因素、防范措施、应急处置措施等）；
（6）带班老师资料（包括从事该危险工艺操作经历、姓名等基本情况）；
（7）带班实习记录或操作记录；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矿山新招的井下作业人员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招的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人员，未经实习期满独立上岗作业的；......
	

	
	
	2.8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取证（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做好申报、培训、考核、复审的组织工作和日常的检查工作。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特种作业人员登记表；
（4）特种作业人员档案（培训、考核、复审等情况）；
（5）特种作业人员身份证；
（6）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证件；
（7）特种作业人员管理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责任制落实资料；
（8）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9）《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0）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1）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
	人员管理情况
	2.9 特种作业人员证书真实性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特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特种作业人员登记表；
（4）特种作业人员档案（培训、考核、复审等情况）；
（5）特种作业人员身份证；
（6）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证件；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真伪信息查阅资料；
（8）特种作业人员管理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责任制落实资料；
（9）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10）《现场检查记录》等相关执法文书；
（11）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2）其他相关证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 特种作业人员伪造、涂改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特种作业人员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10 选用不符合资质的承包商或未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的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企业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证；
（2）承包或承租单位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证；
（3）承包或租赁合同；
（4）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5）主要负责人、合同（协议）签订人员的身份证；
（6）对承包或承租单位安全生产检查记录；
（7）隐患排查记录及整改落实情况；
（8）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9）《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0）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1）销售合同及相关账务资料；
（12）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3
	设备设施管理情况
	3.1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国家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对目录的制定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2015年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5〕75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2016年）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6〕137号）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安全设施设计》及其审查资料；
（4）安全设施设备台账及其管理（安装、使用、检测、维修等）相关资料；
（5）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六）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3.2 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未按照标准设置、使用或定期检测校验；以及报警信号未发送至有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的（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50493-2019）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安全设施设计》及其审查资料；
（4）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台账及其管理（安装、使用、检测、维修等）相关资料；
（5）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
	安全管理情况
	4.1 危险化学品未按照标准分区、分类、分库存放，或超量、超品种储存及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重大隐患）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及其审查资料；（收集企业总平面设计，分区、分类、分库设计资料）；
（4）企业原料和产品进出库管理登记台账和票据；
（5）安全评价报告(收集安全风险因素分析、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资料)；
（6）企业安全管理制度；
（7）专用仓库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8）相关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9）企业安全检查记录；
（10）隐患排查治理记录；
（11）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12）《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3）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4）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
	安全管理情况
	4.2 特殊作业安全管理（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
5.2.1  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
5.2.2  动火点周围或其下方的地面如有可燃物、空洞、窨井、地沟、水封等,应检查分析并采取清理或封盖等措施;对于动火点周围有可能泄漏易燃、可燃物料的设备,应采取隔离措施。
5.2.3  凡在盛有或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设备、管道等生产、储存设施及处于GB50016、GB50160、
GB50074规定的甲、乙类区域的生产设备上动火作业,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并进行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因条件限制无法进行清洗、置换而确需动火作业时按5.3规定执行。
6.2  作业前,应根据受限空间盛装(过)的物料特性,对受限空间进行清洗或置换,并达到如下要求:
a) 氧含量为18%～21%,在富氧环境下不应大于23.5%;
b) 有毒气体(物质)浓度应符合GBZ2.1的规定;
c) 可燃气体浓度要求同5.4.2规定。
6.7  作业监护要求如下:
a) 在受限空间外应设有专人监护,作业期间监护人员不应离开;
b) 在风险较大的受限空间作业时,应增设监护人员,并随时与受限空间内作业人员保持联络。
	（1）企业营业执照；
（2）相关许可证；
（3）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包含动火、受限空间、临时用电、动土、盲板抽堵等特殊作业）；
（4）特殊作业操作规程；
（5）特殊作业审批手续；
（6）特殊作业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电工、焊工、防爆电气等）；
（7）特殊作业专门监护人员证件（含工作经验等资料）；
（8）进行特殊作业前的准备、分析、安全技术交底；
（9）特殊作业专项应急安全措施（现场处置方案）；
（10）氧浓度、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记录；
（11）作业过程监督检查记录；
（12）企业现场安全检查记录；
（13）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1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6）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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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有毒气体的区域配备便携式检测仪、空气呼吸器等器材和设备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落实应急指挥体系、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及装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其使用档案，并对应急物资、装备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使其处于适用状态。
	（1）企业的应急预案（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配备等）；
（2）应急救援物资登记表； 
（3）便携式检测仪、空气呼吸器等应急救援物资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
（4）应急救援物资维修保养记录、完好性检查记录；
（5）应急救援物资出入库登记表；
（6）便携式检测仪、空气呼吸器等器材正确使用培训及考核记录；
（7）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4.4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款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AQ 3047—2013）

	（1）企业营业执照；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危险有害因素和风险辨识资料；
（4）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设备设施登记表（台账）；
（5）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登记表（台账）；
（6）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7）《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八）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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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企业安全评价实施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4年第13号）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37243-2019）
	（1）企业营业执照；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企业最新《安全评价报告》；
（4）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5）《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5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5.1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1）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4）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
（5）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机关查询审查情况及资料（申请资料、安全评价报告、审查意见书等）；
（6）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7）《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或者安全条件审查未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项目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变化后，未重新申请安全条件审查，以及审查未通过擅自建设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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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详细设计开始前，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机关查询审查情况及资料（申请资料、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意见书等）；
（5）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或者审查未通过，擅自建设的；......
	

	
	
	5.3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变更设计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已经审查通过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原审查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变更设计的审查：
（一）改变安全设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全性能的；
（二）在施工期间重新设计的。
	（1）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机关查询审查情况及资料（申请资料、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意见书等）；
（5）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发生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经变更设计审查或者变更设计审查未通过，擅自建设的；......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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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按照批准的设计施工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   

	（1）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机关查询审查情况及资料（申请资料、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意见书等）；
（5）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资质、证照等资料；
（6）现场取证资料（图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7）《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三）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根据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说明：1、根据本清单提供的证照及资料有原件的，应核实原件后留存复印件；无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证照及资料有正副本的，均核验留存复印件。
2、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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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重点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主要证据
	法律责任
	检查结果

	1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情况
	1.1  取得许可证经营
	《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以下简称批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以下简称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零售许可证）。
从事烟花爆竹进出口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批发许可证。
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证明材料；
（4）产品流向登记记录；
（5）出入库登记记录；
（6）销售合同及相关账务资料；
（7）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依照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  对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1.2  零售许可证重新申领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  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限由发证机关确定，最长不超过2年。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或者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零售许可证。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工商登记变更资料；
（4）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发证机关未变更许可证的证明材料；
（5）零售经营者安全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6）经营场所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7）零售经营者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的；……
	

	
	
	1.3  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许可证（重大隐患）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的协议、财务资料；
（4）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5）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撤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1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情况
	1.3  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许可证（重大隐患）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冒用或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原件；
（4）被冒用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5）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印证伪造的材料；
（6）销售收入情况；
（7）鉴定结论；
（8）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9）相关人员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依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  对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2
	经营管理情况
	2.1  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采购和销售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销售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不得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不得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  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不得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花爆竹，不得向零售经营者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发的企业不得向无《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
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不得采购、储存和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不得采购、储存和销售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十四条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所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质量、包装、标志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买卖合同；
（4）流向登记记录；
（5）产品出入库登记记录；
（6）产品质量鉴定结论；
（7）产品消费类别鉴定结论；
（8）销售记录及账务资料等；
（9）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证明材料；
（10）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11）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2）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  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采购和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的；……
（十）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花爆竹的。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许可证：
（一）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
（二）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的，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经营管理情况
	2.2  批发企业储存及零售点存放管理（重大隐患）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零售）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仓库储存的烟花爆竹品种、规格和数量，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危险等级和核定限量。
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
标准见《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GB11652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十条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应当按照设计用途、危险等级、核定药量使用药物总库和成品总库，并按规定堆码，分类分级存放，保持仓库内通道畅通，准确记录药物和产品数量。
禁止在仓库内进行拆箱、包装作业。禁止将性质不相容的物质混存。禁止将高危险等级物品储存在危险等级低的仓库。禁止在烟花爆竹仓库储存不属于烟花爆竹的其他危险物品。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4）烟花爆竹安全评价报告；
（5）烟花爆竹仓库设计图；
（6）抽样检测报告；
（7）委托鉴定结论；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  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仓库内违反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储存烟花爆竹的；
（四）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的；……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下列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仓库内堆码、分类分级储存等违反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
（三）在仓库内进行拆箱、包装作业，将性质不相容的物质混存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2.3  进货管理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十七条  批发企业应当向零售经营者及零售经营场所提供烟花爆竹配送服务。配送烟花爆竹抵达零售经营场所装卸作业时，应当轻拿轻放、妥善码放，禁止碰撞、拖拉、抛摔、翻滚、摩擦、挤压等不安全行为。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十八条  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并接受批发企业配送服务，不得到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
	（1）相关证照；
（2）《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3）出入库登记记录；
（4）视频监控资料；
（5）烟花爆竹买卖合同；
（6）烟花爆竹配送制度；
（7）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资料；
（8）烟花爆竹提货单；
（9）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10）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1）其他相关证据。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三条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向零售经营者或者零售经营场所提供烟花爆竹配送服务的。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六条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的。
	

	说明：1、根据本清单提供的证照及资料有原件的，应核实原件后留存复印件；无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证照及资料有正副本的，均核验留存复印件。
2、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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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有限空间作业企业重点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主要证据
	法律责任（罚则）
	检查结果

	1
	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情况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9.1  标志牌应设在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地方，并使大家看见后，有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示的内容。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有关场所的入口处和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应危险地点或设备(部件)附近的醒目处。激光产品和激光作业场所安全标志的使用见附录C。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9.2  标志牌不应设在门、窗、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以免标志牌随母体物体相应移动，影响认读。标志牌前不得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9.4  标志牌应设置在明亮的环境中。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9.5  多个标志牌在一起设置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地排列。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10.1  安全标志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如发现有破损、变形、褪色等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修整或更换。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备及其四周，设置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现场警示标识情况；
（3）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证人证言》；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2
	作业审批制度的落实情况
	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审核、批准（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  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三）有限空间作业相关的行业领域。......
2、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十八  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4.1  作业前,作业单位和生产单位应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4.6  作业前,作业单位应办理作业审批手续,并有相关责任人签名确认。
同一作业涉及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断路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时,除应同时执行相应的作业要求外,还应同时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
作业时审批手续应齐全、安全措施应全部落实、作业环境应符合安全要求。作业审批手续的相关内容参见附录A 和附录B。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工艺装备，利用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加强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监测监控，及时制止不安全行为和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安全。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手续；
（3）作业方案；
（4）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5）《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证人证言》；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事故隐患但未发生伤亡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分级实施监察的职责内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对有现实危险的应责令有关岗位的人员停止作业，消除隐患；对责任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员可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应负行政责任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3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和现场专人监护（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九条  工贸企业应当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五条  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应当采取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禁止采用纯氧通风换气。
发现通风设备停止运转、有限空间内氧含量浓度低于或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工贸企业必须立即停止有限空间作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六条  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应当对作业场所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定时检测或者连续监测。
作业中断超过30分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重新通风、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
第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五）监护人员不得离开作业现场，并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6.7  作业监护要求如下:
a) 在受限空间外应设有专人监护,作业期间监护人员不应离开;
b) 在风险较大的受限空间作业时,应增设监护人员,并随时与受限空间内作业人员保持联络。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    从事起重、爆破、登高架设、基坑开挖、边坡砌筑、钻探等危险作业应当事先制定安全措施，并由生产经营单位安排专人现场监护，确保遵守操作安全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
危险作业目录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并发布。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有限空间作业时环境监测数据；
（3）作业人、监护人、审批人签字情况；
（4）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5）《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证人证言》；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情况
	是否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五条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应当建立下列安全生产制度和规程：
（一）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
（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三）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四）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五）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理制度；
（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职责：...... 
（二）建立健全和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规程制定情况；
（3）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证人证言》；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5
	有限空间作业开展培训并记录情况
	是否对有限空间作业开展培训并记录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六条  工贸企业应当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专项安全培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
（二）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检测仪器、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四）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
安全培训应当有专门记录，并由参加培训的人员签字确认。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4.2  作业前，应对参加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主要内容如下：
a）有关作业的安全规章制度；
b）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应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
c）作业过程中所使用的个体防护器具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d）事故的预防、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
e）相关事故案例和经验、教训。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   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培训考核，取得统一的安全合格证书后，方可任职。......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规范的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档案，未经教育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有限空间培训记录，如制度培训、作业培训、应急救援培训等；
（3）培训签到表；
（4）培训计划和培训资料；
（5）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证人证言》；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6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和辨识情况
	是否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开展有针对性辨识（一点一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七条  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4.1  作业前,作业单位和生产单位应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工艺装备，利用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加强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监测监控，及时制止不安全行为和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安全。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有限空间辨识台账；
（3）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证人证言》；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事故隐患但未发生伤亡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分级实施监察的职责内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对有现实危险的应责令有关岗位的人员停止作业，消除隐患；对责任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员可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应负行政责任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7
	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情况
	是否编制有限空间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和记录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并配备相关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讯设备、安全绳索等应急装备和器材。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应当掌握相关应急预案内容，定期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一条    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危险源辨识、生产经营活动风险评估，制定本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落实应急救援措施并定期组织演练。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是否有专项应急预案或针对性的处置方案；
（3）演练情况（照片等）和演练记录；
（4）应急救援器材配备情况；
（5）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证人证言》；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应急预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事故隐患但未发生伤亡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分级实施监察的职责内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对有现实危险的应责令有关岗位的人员停止作业，消除隐患；对责任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员可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应负行政责任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8
	承包方资质和签订的协议情况
	检查承包方资质和签订的协议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  工贸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工贸企业应当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工贸企业对其发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承包方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责任。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承包租赁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将生产经营的项目及有关业务转交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出租给他人使用，生产经营单位也不得租赁使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签订的协议书；
（3）承包方资质；
（4）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5）《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证人证言》；
（8）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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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作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情况
	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与使用。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6.5  进入下列受限空间作业应采取如下防护措施:
a) 缺氧或有毒的受限空间经清洗或置换仍达不到6.2要求的,应佩戴隔绝式呼吸器,必要时应拴带救生绳;
b) 易燃易爆的受限空间经清洗或置换仍达不到6.2要求的,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及防静电工作鞋,使用防爆型低压灯具及防爆工具;
c) 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受限空间,应穿戴防酸碱防护服、防护鞋、防护手套等防腐蚀护品;
d) 有噪声产生的受限空间,应配戴耳塞或耳罩等防噪声护具;
e) 有粉尘产生的受限空间,应配戴防尘口罩、眼罩等防尘护具;
f) 高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高温防护用品,必要时采取通风、隔热、佩戴通讯设备等防护措施;
g) 低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低温防护用品,必要时采取供暖、佩戴通讯设备等措施。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免费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用具，并教育、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用具。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劳动防护用品购置清单和相关合格证明；
（3）员工领取劳动防护用品原始记录或台账；
（4）作业现场员工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图片或影像资料；
（5）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证人证言》；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本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说明：1、根据本清单提供的证照及资料有原件的，应核实原件后留存复印件；无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证照及资料有正副本的，均核验留存复印件。
2、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69374612]
（四）建材企业重点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主要证据
	法律责任
	检查结果

	1
	水泥筒型库清库作业外包情况
	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外包给具有专业承包资质的承包方，是否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安全规程》（AQ 2047-2012）第5.1条 清库工作外包时，承包方必须具备高空作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安全规程》（AQ 2047-2012）第5.2条 清库前，承包方提交清库方案和符合AQ/T 9002要求的应急预案，报水泥工厂书面批准。水泥工厂应与承包方签订清库外包合同（包括安全责任协议），明确双方责任。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外包项目合同；
（3）外包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4）承包方资质；
（5）对外包项目的安全检查记录；
（6）外包方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
（7）销售记录及账务资料；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图片或影像资料；
（10）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1）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2
	水泥工厂监测、报警、灭火及防爆装置的设置情况
	煤磨进出口是否设温度监测装置；在煤粉仓、收尘器上是否设监测报警装置；煤磨、煤粉仓、煤磨收尘器是否设置气体灭火系统（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水泥工厂设计规范》（GB 50295-2016）第6.7.4条  煤粉制备系统的安全防爆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煤磨、收尘器、煤粉仓应装设泄压阀；......
8.煤磨进出口应设温度监测装置，在煤粉仓、收尘器上应设温度和一氧化碳监测及自动报警装置；......
10.煤磨、煤粉仓、煤磨收尘器应设置气体灭火系统；......
《水泥工厂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 50577-2010）
5.4.9  煤粉仓应设置一氧化碳和温度监测仪表及报警、灭火设施。 
5.4.11  煤磨收尘器入口处及煤粉仓应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
（三）建材行业。
1.水泥工厂煤磨袋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未设置温度和一氧化碳监测，或未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图片或影像资料；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3
	燃气窑炉防火、防爆、防一氧化碳中毒措施情况
	燃气窑炉是否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发生炉煤气的熔窑烟道是否采取煤气换向防爆措施；煤气危险区域关键部位是否设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GB 50435-2016）第7.2.6.9条 发生炉煤气的熔窑烟道必须采取煤气换向防爆措施。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2005）第4.10条  煤气危险区(如地下室、加压站、热风炉及各种煤气发生设施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定期测定，在关键部位应设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作业环境一氧化碳最高允许浓度为30mg／m³ (24ppm)。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5.15条  燃气窑炉和燃气管道的仪表室应设低压警报器。室内应设灭火装置。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7.6.11条  燃气窑炉和燃气管道的仪表控制室和操作工位应设固定式泄漏报警装置、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室内应设灭火装置。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8.2.1条  车间内各类燃气、动力管线，应架空敷设并应在车间入口设总管切断阀；燃气总管应设快速切断阀和低压报警装置。车间内架空燃气管道与其他架空管线的最小净距，应符合有关规定。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8.2.4条  煤气助燃用的空气管线总管应安装低压报警装置。空气管末端应安装放散管及防爆薄膜。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8.2.5条  窑前燃气总管的开闭器之间和各分配管的末端，应设放散管。放散管管口高度应按GB 6222的相关规定设置。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图片或影像资料；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
	高温熔炉冷却及报警装置的设置情况
	玻璃窑炉、纤维制品三相电弧炉、电熔制品电炉等高温熔炉的冷却保护系统满足冷却要求，是否设置停机报警装置（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GB 50435-2016）第7.2.5.2条第1）款  熔窑自投产开始，冷却风不得中断。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GB 50435-2016）第7.3.2.8条  锡槽槽底必须设置防止锡液渗漏的冷却设施。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GB 50435-2016）第11.3.5条  熔窑的冷却风机、助燃风机等机电设备均应设运行显示和故障报警装置。对于重要设备的冷却水进出口温度宜设显示和超温报警装置，并应在进水口设计断水报警装置。
《耐火材料生产安全规程》（AQ 2023－2008）第7.8.1条  使用三相电弧炉时 ,应遵守下列规定：电极夹头安装冷却循环水防漏装置，如有漏水，立即断电抢修；......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图片或影像资料；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5
	煤气发生炉及煤气输送系统的防火、防爆等装置的设置情况
	煤气发生炉的进口空气管道上，是否设有阀门、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置；煤气发生炉空气总管末端是否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是否设报警装置（重大隐患）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有易燃、易爆气体和粉尘的作业场所，应当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或者采取有效的防爆技术措施。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GB 50435-2016）第14.4.7条  净化有爆炸危险的煤粉尘时，所设置的除尘器、过滤器及管道等均应设置泄爆装置，设备和管道均应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设备应采用防爆型，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应布置在系统负压段上。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2005)第5.1.2.3条  煤气发生站中央控制室应设有调度电话和一般电话，并设有煤气发生炉进口饱和空气压力计、温度计、流量计、煤气发生炉出口煤气压力计、温度计、煤气高低压和空气低压报警装置、主要自动控制调节装置、连锁装置及灯光信号等。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2005)第5.1.3.5条  煤气发生炉的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置。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放散管应接至室外。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2005)第5.1.3.9条  新建、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除尘器顶部或煤气发生炉出口管道，应设能自动放散煤气的装置。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范》（GB 50195-2013）第7.0.1条  煤气净化设备和煤气余热锅炉，应设放散管和吹扫管接头；其装设的位置应能使设备内的介质吹净；当煤气净化设备相连处无隔断装置时，应在较高的设备上或设备之间的煤气管道上装设放散管。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的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爆炸危险区电气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
（5）《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6）图片或影像资料；
（7）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8）其他相关证据。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6
	输送设备防护、急停等隔离的情况
	输送机的头部、尾部、拉紧部位和输送带改向部位及夹角等部位是否设防护装置；滚筒、托辊是否设防护；各种机械传动装置的外露部分是否设防护，露出的轴承是否加护盖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各种动力机械的转动、传动部位，压力机械的施压部位，切削机械的切削部位和其他机械对人体有伤害危险的部位，应当设置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
《水泥工厂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 50577-2010）第5.2.8条  各种机械传动装置的外露部分必须配置防护罩或防护网等安全防护装置，露出的轴承必须加护盖。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第4.1.1.1条  在经常有人接近的输送机的头部、尾部、拉紧部位和输送带改向部位是易挤夹部位。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第4.1.2条滚筒的防护第一款    滚筒的防护应采用防护罩（板）或防夹楔。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第4.1.3.1条  输送松散物料且在凸弧段内相邻两组承载托辊的夹角大于3°时，应对托辊两侧用防护板进行防护。......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第4.1.3.3条  在回程分支凸弧段两相邻托辊组的夹角大于3°时，也应按照4.1.3.1的规定对托辊进行防护。......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图片或影像资料；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
	脱硝系统防爆、接地、烟感温感及报警情况
	低压供配电是否采用TN-S系统；氨水储罐接地是否良好、是否设有防雷设施；还原剂储存区域内是否设火灾感温感烟探测器；氨水储存区域是否设氨气泄漏检测器及声光报警装置（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1.1条  采用封闭厂房储存还原剂时，厂房内的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并应按2区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设计，且应采用防爆型电机，现场仪表应选用隔爆型或本安型产品，电气设备应采用防腐、防爆型。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1.2条  还原剂储存厂房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中二类防雷建筑的有关规定。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1.3条  低压供配电应采用TN-S系统。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1.4条  还原剂储存区域内应设置火灾感温感烟探测器，应能自动切断电源。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1.5条  电气控制柜不应布置在还原剂储存罐所在广房内。
《水泥工厂脱硝工程技术规范》（GB 51045-2014）第7.3.2条  氨水储存区域应设置氨气泄漏检测器及声光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应在中央控制室及现场同步显现，现场氨气浓度大于或等于30mg／m³时应能自动报警。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安全规程》（AQ 7014-2018）第7.1.6.2条  氨水储罐应接地良好，储罐的遮阳棚及周边30m范围内要增设安全有效的防雷设施。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相应装置或设备的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制度；
（4）爆炸危险区电气设备购买凭证和说明书；
（5）供配电系统图；
（6）《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7）图片或影像资料；
（8）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9）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8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进入筒型储库、磨机、破碎机、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作业时，是否采取有效的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启动、热气涌入等隔离防护措施。（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
（三）建材行业。
5.进入筒型储库、磨机、破碎机、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作业时，未采取有效的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启动、热气涌入等隔离防护措施。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  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第十一条  工贸企业应当采取可靠的隔断（隔离）措施，将可能危及作业安全的设施设备、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业地点隔开。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隔离防护安全管理制度；
（3）《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4）有限空间作业方案；
（5）图片或影像资料；
（6）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7）其他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三)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说明：1、根据本清单提供的证照及资料有原件的，应核实原件后留存复印件；无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证照及资料有正副本的，均核验留存复印件。
2、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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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工企业重点检查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主要证据
	法律责任
	检查结果

	1
	安全警示标志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是否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8.标志牌的设置高度
标志牌的设置高度，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悬挂式和柱式的环境信息标志牌的下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2m：局部信息标志的设置高度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附录A 安全标志牌的尺寸。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企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的相关资料；
（3）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含安全警示标志的图片或影像资料）；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其它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2
	高温设备安全保护措施配备情况

	烘制、油炸等高温设备未采用防过热自动报警切断和隔热板、墙等保护措施。安全管理机构成立和人员配备情况。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  食品生产企业的作业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三）涉及烘制、油炸等高温的设施设备和岗位，采用必要的防过热自动报警切断和隔热板、墙等保护设施；......
《肉类加工机械油炸机》（JB/T11068-2011）
    （１）安全操作规程应设置在作业现场， 并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
（２）油炸机应有油温过热自动保护和预警装置， 严禁员工离岗、 脱岗。
（３）油烟排放系统应建立现场可视监控、 监测报警系统和定期清理制度， 并确保执行到位。
（４）作业完毕应及时关闭加热设备， 确保降温措施执行到位。
（５）油炸锅配备二氧化碳自动灭火装置。
（６）车间物理隔离严禁使用易燃材料。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
（五）轻工行业。
1.食品制造企业涉及烘制、油炸等设施设备，未采取防过热自动报警切断装置和隔热防护措施。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高温设备防护装置设置情况和相关设施合格证明；
（3）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和相关制度；
（4）配备人员执业/资质证明等相关资料；
（5）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和档案等资料；
（6）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事故隐患治理方案、重大事故隐患报告的资料、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通报记录等相关资料；
（7）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8）《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9）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0）其它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  食品生产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二）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三）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6
	喷涂车间、调漆间
	是否规范设置通风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重大隐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
5.3  喷漆室应设置安全通风装置和去除漆雾装置”；第6.1.1条规定：“喷漆区为1区爆炸危险区域”；第6.2条规定：“喷漆区的电气设施—喷漆区的电气接线和设备应符合爆炸危险场所1区的规定”。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
（五）轻工行业。
6.喷涂车间、调漆间未规范设置通风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通风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合格证明；
（3）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4）《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5）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6）其它相关证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7
	有限空间
	有限空间的辨识和作业检查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程》（DB33/707-2013）（１）作业点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清仓、维修作业流程。（２）有限空间作业应执行审批程序。 作业先通风， 再检测， 合格后进行监护作业。（３）进入仓内作业时应正确佩戴安全绳、 安全帽及防毒用品。监护人员到位， 并配备急救用品和正压呼吸器。（４）在自然通风不良的环境内作业时， 应采用机械通风置换空气， 在作业过程中不得停风。（５）有限空间的吸风口应设置在下部。 当存在与空气密度相同或小于空气密度的污染物时， 还应在顶部增设吸风口。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七条　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　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九条　工贸企业应当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条　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员。现场负责人应当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方案进行作业准备。
	（1）企业营业执照和有关证照；
（2）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和清仓、维修作业流程的图片；
（3）作业审批记录资料；
（4）安全绳、 安全帽及防毒用品、急救用品和正压呼吸器等劳动保护用品配备情况及产品合格证书；
（5）监护人员上岗记录表或类似资料；
（6）作业过程记录资料；
（7）吸风口设置相关资料；
（8）专项安全培训资料、培训计划、培训签到表、培训录音录像等相关资料；
（9）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10）《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相关执法文书；
（11）企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其询问笔录；
（12）其它相关证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三）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
	

	说明：1、根据本清单提供的证照及资料有原件的，应核实原件后留存复印件；无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证照及资料有正副本的，均核验留存复印件。
2、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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